
行政处理决定书
             （洛市西建行决字〔2025 〕4号）
姓名: 徐向阳   性别:男
公民身份证号: 410303******2536 
联系电话: 158****9374
住址:	金谷园路111号支左南楼****
[bookmark: _GoBack]经查，你于2024年1月起拖欠金谷园路111号支左南楼3-404公租房租金，依据《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1号)第二十九条：承租人累计6个月以上拖欠租金的，应当腾退所承租的公共租赁住房;拒不腾退的，公共租赁住房的所有权人或者其委托的运营单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承租人腾退公共租赁住房。本单位决定对你上述行为作出如下行政处理决定:
一、责令你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腾退金谷园路111号支左南楼3-404房屋，租金计算至实际退房之日止。
二、责令你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结清欠缴的房屋租金。因你于 2024 年 1 月 1日起开始拖欠租金，按每月258.44 元的租金标准计算至房屋实际退房之日。暂计至 2025 年 11 月30 日，你欠缴的房屋租金共计5944 元。
如不服本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向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诉讼期间，不停止本处理决定的执行。逾期不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理决定的，本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人：葛维维     联系电话 ：63213108     



洛阳市西工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5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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